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控股股東股份質押公告

本公告乃思摩爾國際控股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

（「上市規則」）第 10.07 (2)條附註 (3)而作出，該規則規定如控股股東將其實益擁有的本公司

股份（「股份」）的權益用作質押予認可機構（定義見香港法例第 155章《銀行業條例》）以取得

真誠的商業貸款，則本公司須從控股股東獲悉該事宜後發布公告。

本 公 司獲 控 股 股東（ 定 義 見 上 市規 則 ）EVE BATTERY INVESTMENT LTD .（「 EVE
BATTERY」）知會，於 2020年12月31日，EVE BATTERY與認可機構中國建設銀行（亞洲）股
份有限公司（定義見香港法例第 155章《銀行業條例》）的貸款人（「貸款人」）訂立了一份質押

協議。據此，EVE BATTERY同意（其中包括）向貸款人合共質押其所持有的思摩爾國際控股

有限公司的1,901,520,000股股份（佔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約32.44%）當中的40,000,000股股份（佔

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約0.68%），以作為貸款人向EVE Asia Co., Limited，一家EVE BATTERY的

母公司，授予合計約4億港幣金額貸款融資的質押。上述EVE BATTERY股份質押不屬於上

市規則第13.17條所示範疇。

承董事會命

思摩爾國際控股有限公司

陳志平先生

董事會主席

香港，2020年12月31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本公司執行董事為陳志平先生，熊少明先生和王貴升先生；非執行董事為劉金成博士；獨立

非執行董事為鍾山先生，閻小穎先生和劉杰博士。


